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０２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６９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德国

ＶＥＮＳＹＳ

能源股份公司

信贷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担保方：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风科技”）。

２

、被担保方：德国

ＶＥＮＳＹＳ

能源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德国

ＶＥＮＳＹＳ

”）。

３

、基本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召开，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德国

ＶＥＮＳＹＳ

能源股份公司信贷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金风科技为全资子公司

德国金风风能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德国

ＶＥＮＳＹＳ

在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的预付款

保函、履约保函的开立、贸易融资及远期外汇买卖等信贷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１３００

万欧元，担保期

限自保函开出之日起

１２

个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德国

ＶＥＮＳＹＳ

能源股份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欧元

主营业务：发电机械设备特别是风力发电机的研发、生产、经营、经销、服务和许可业务以及所有相关

服务和咨询服务。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德国

ＶＥＮＳＹＳ

资产总额为

７５

，

９８６

，

５９４．２１

欧元，负责总额为

４７

，

９５６

，

２２１．３４

欧元，

资产负债率为

６３．１１％

。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自保函开出之日起

１２

个月。

担保金额：

１３００

万欧元，该担保占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２．２８％

，占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０．８０％

（按照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欧元兑人民币的比价

１

：

９．１３３７

计算）。

四、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对外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９．２９

亿元（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欧元兑人民币

１

：

９．１３３７

，美元兑人

民币

１

：

６．６４１９

的比价进行计算），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７．８６％

，占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６．２４％

。

上述担保总额中为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９．０８

亿元。

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０２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６８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江苏金风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增资事项概述

江苏金风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金风”）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是金风科技的全资子

公司。

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公司使用

Ｈ

股发行所得的募集资金进行新产品及新

技术研发工作，作为研发项目的重要内容之一，

６ＭＷ

永磁直驱风力发电机组研制、海上试验风电场及海洋

风电工程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江苏金风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现

Ｈ

股募集资金已到位，公司拟增资

５．５

亿元人民币至江苏金风用于实施

６ＭＷ

永磁直驱风力发电机

组的研制、海上试验风电场及海洋风电工程项目，增资后，该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增至

６．１５

亿元人民币，仍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资江苏金风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该增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江苏金风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金风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注册资本：

６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的制造，风电设备安装、维修，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服务。

三、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影响

目前风电机组大型化趋势比较明显，且海上风电逐步成为未来风电发展重点之一，同时国内外市场竞

争进一步加剧，加快进行

６ＭＷ

永磁风力发电机组的研制及相关海洋风电项目的实施可进一步提升公司技

术实力，保持在国内技术研发的领先水平，尽快适应海上风电对整机设计、制造的要求，提高公司整体竞争

力。

特此公告。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０２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６７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

北京兴启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兴启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兴启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天润”）的全资子公司，主营业务为风力发电，目前运营的风电项目为苏尼特右旗一期

４９．５ＭＷ

风电项目。经北京天润与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协商，北京天润拟转让其持有的北京兴启源

１００％

的

股权给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

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为金风科技关联方，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北京兴启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的议案》，同意将北京天润持有的北京兴启源

１００％

的股权，以

１１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中国三峡新

能源公司，转让后北京天润不再持有该公司股权。

会议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魏红亮先生回避对此议案

的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需经过有关部门

的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

住所：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二条

１２

号

法定代表人：樊建军

注册资金：人民币贰拾柒亿贰仟零伍拾万贰仟元整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经营方式：进出口、投资、承包、批发、零售、咨询、服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风能、太阳能的开发、投资；清洁能源、水利、水电、电力、供水、清淤、滩涂围

垦、环境工程、种植业、养殖业、旅游业的投资；投资咨询；资产管托、投资顾问；机械成套设备及配件的制

造、销售；承包境内水利电力工程和国际招标工程；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信息咨询服务。

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是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持有金风科技

１２．３８％

的股份，为金风科

技第二大股东。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瑞岳华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４７９５

号审计报告，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总资产为

６３３

，

０１８．０４

万元，净资产

４０３

，

７１１．３５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营业总收入

８９

，

０２４．９７

万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９

，

５７０．０６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兴启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９１

号院

８

号楼（

Ａ

座）

２０

层

２０１０

单元

法定代表人：刘玮

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仟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捌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风力发电（限分支机构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不含零售）计算机及辅助设备、计算机

软件（电子出版物除外）、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０

】第

２２０８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北京兴启源

总资产为人民币

３４

，

１９３．９０

万元， 总负债为人民币

２６

，

５４２．３３

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７

，

６５１．５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北京兴启源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０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２２７．６８

万元。

金风科技不存在为北京兴启源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委托北京兴启源为金风科技理财的情况；

北京兴启源对金风科技欠款情况如下：

因北京兴启源项目建设采用金风科技的风电机组，对金风科技的欠款主要为风机设备款，金额为

２４

，

３２９．９８

万元。

北京兴启源将于近期获得银行贷款，并在获得银行贷款后归还上述对金风科技的欠款。

在北京兴启源全数归还上述欠款前北京天润将不进行本次转让的股权交割。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以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审计报告为依据，综合考虑公司在

项目建设各环节的经验、风险及时间价值后，经双方商议后确定转让价格为

１１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北京天润主营业务为风电场开发、建设与销售，本次项目公司股权转让为北京天润正常业务内容，可

增加投资收益。

六、本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０

年公司与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未发生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友三先生、施鹏飞先生、李民斌先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出具了事前认可函，同意将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位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的决议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交易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遵

循了自愿、有偿、诚信的原则，转让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０２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６６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协鑫风电（江苏）有限公司及协鑫风电

（锡林浩特）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１

、本次股权收购的目标公司

本次股权收购目标公司共有两个，分别是协鑫风电（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江苏”）及协鑫风

电（锡林浩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锡林”）。

２

、买方

金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风投资”），为金风科技全资子公司。

３

、卖方

（

１

）协鑫风能装备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控股”），持有协鑫江苏

８５％

股权和协鑫锡林

２５％

股

权；

（

２

）上海国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国能”），持有协鑫江苏

１５％

股权。

４

、交易内容

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金风投资以协议方式向协鑫控股收购其持有的协鑫江苏

８５％

的股权和协鑫锡

林

２５％

的股权以及上海国能持有的协鑫江苏

１５％

的股权。 协议各方在评估值的基础上协商确定收购总价

款不超过

２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１

、协鑫风能装备控股有限公司

协鑫控股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在香港注册成立，注册号为

１１７２２７２

，注册地址为香港中环交易广场二期

３６０１

室。

协鑫控股持有协鑫江苏

８５％

的股权和协鑫锡林

２５％

的股权， 其实际控制人为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２

、上海国能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沪宜公路

１２５５

号

Ｌ－１２５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国内贸易。

上海国能持有协鑫江苏

１５％

的股权，其股东为两个自然人，分别持有其

７０％

及

３０％

的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收购标的名称

本次收购的标的为协鑫控股持有的协鑫江苏

８５％

的股权和协鑫锡林

２５％

的股权以及上海国能持有的

协鑫江苏

１５％

的股权。

由于协鑫江苏持有协鑫锡林

７５％

的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金风投资将持有协鑫江苏

１００％

的股权和

协鑫锡林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标的账面值：协鑫江苏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１１４１９

万元，协鑫锡林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６５６１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３

、标的评估值： 协鑫江苏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９

，

７０５

万元人民币，协鑫锡林

２５％

的少数股东权益评估值

为

１

，

７４２

万元人民币（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合计

２１

，

４４７

万元人民币。

收购标的的净资产评估增值主要是无形资产、房产及库存商品评估增值形成的。

４

、标的对应目标公司运营情况

标的对应的目标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生产、组装和销售

１．５

兆瓦及以上风机叶片；风力发电设备的研究

与开发；

１．５

兆瓦及以上风机叶片维修；风力发电设备技术咨询服务等。

目标公司在生产制造管理方面已形成比较规范的运作机制和组织体系，其设计、工艺、质量控制等相

关文件齐全，有完整的生产

ＢＯＭ

和采购

ＢＯＭ

，

ＩＳＯ９０００

体系运行良好，拥有一支完整的研发团队。

５

、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

裁事项、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６

、标的对应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

１

）协鑫风电（江苏）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住所：阜宁经济开发区花园路

８

号

注册资本：

２２００

万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和组装

１．５

兆瓦及以上风机用叶片，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风力发电机发电设备的研究

与开发；

１．５

兆瓦及以上风机用叶片维修；风电发电设备技术咨询服务。

（

２

）协鑫风电（锡林浩特）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住所：内蒙古锡林浩特市锡林大街东段风电厂区

注册资本：

８８３

万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和组装

１．５

兆瓦及以上风机用叶片，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风力发电设备的研究与开

发；

１．５

兆瓦及以上风机用叶片维修；风力发电设备技术咨询服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

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７

、目标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

１

）协鑫江苏与协鑫锡林审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协鑫江苏 协鑫锡林（

２５％

股权）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６９４４４ ９４１２９ ４３３３．５ ９５２６

负债总额

５３９４２ ８２７１０ ２９８９．８ ７８８６

净资产

１５５０２ １１４１９ １３４３．７ １６４０

【注】协鑫江苏审计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

２

）协鑫江苏与协鑫锡林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评估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协鑫江苏 协鑫锡林（

２５％

股权）

资产总额

８４５４２ ９６２８

负债总额

６４８３７ ７８８６

净资产

１９７０５ １７４２

【注】协鑫江苏评估数据为母公司数据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和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

１

、定价依据

综合考虑目标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评估结果后， 双方共同协商确定收购总价款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以

Ｈ

股募集资金

８

亿元人民币增资金风投

资，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于该部分

Ｈ

股募集资金。

五、预期收益及对本公司影响

１

、通过本次收购既可掌握叶片设计技术及叶片生产与管理能力，提升公司总体研发能力，又可保障叶

片供应的安全性。

２

、本次收购完成后，金风科技可通过内部采购而降低整机成本，提升公司整体收益水平；

六、关于交易对方履约能力的分析

交易对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不存在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及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具备履行本次

交易的能力。

七、交易涉及的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原则上会继续保留目标公司原有人员。

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和债务重组的情况。

八、关于交易完成后可能产生关联交易情况的说明

本次收购完成后，目标公司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０２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６５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董事魏红亮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会，委托董事武钢先生代

为出席及表决。 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协鑫风电（江苏）有限公司及协鑫风电（锡

林浩特）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详见《关于收购协鑫风电（江苏）有限公司及协鑫风电（锡林浩特）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０６６

）。

二、会议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北京兴启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

案》：

关联董事魏红亮先生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详见《关于转让北京兴启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６７

）。

三、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增资江苏金风风电设备有限公司的议案》；

详见《关于增资江苏金风风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６８

）。

四、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德国

ＶＥＮＳＹＳ

能源股份公司信

贷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德国

ＶＥＮＳＹＳ

能源股份公司信贷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６９

）。

特此公告。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000727�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2010-059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传闻情况

1

、

2010

年

11

月

18

日，源自华泰证券《华东科技还有上行空间》一文

"

华东科技

(000727)

我国电子元器

件行业龙头企业，其生产的太阳能真空集热管是太阳能能量采集中必须用到的材料，公司还拥有稀土永磁

和触摸屏当前市场最炙手可热的两大热门题材。

"

的内容经部分网站、股票行情软件信息提示转载。

2

、

2010

年

11

月

18

日在金融界爱股

"

股吧

"

论坛中有关于本公司

"

吸气剂是稀土应用，明涨停

"

文章。

3

、近日来自东方财富网

"

股吧

"

中有传本公司是央企重组概念；

2010

年

11

月

20

日有题为

"

关键零部

件产业的优质资产注入华东科技

"

传闻：中电熊猫实施华东科技的资产和债务重组，已提取减值准备

5.28

亿元，正在进行华飞

20％

股权的处置。 将华东科技打造成为关键零部件产业的发展平台。

4

、

2010

年

11

月

19

日来自东方财富网

"

股吧

"

论坛中有标题为

"

中电熊猫：爆已在南京启动

10

代线项

目

"

内容：夏普与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已正式启动

10

代线合作项目前期准备工作，项目总

投资

360

亿元，产能每月

8

万片。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传闻（

1

）中提及本公司生产太阳能真空集热管，拥有稀土永磁内容不实。 本公司于

2007

年

12

月

17

日

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公司将持有南京华东电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转让

的事项，本公司已无此项业务；本公司

2010

年

11

月

17

日披露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补充公告》涉及到

的磁电业务，具体产品主要为软磁，而非稀土永磁。

传闻（

1

）中触摸屏业务是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目前主要生产经营电阻式触摸屏。

2010

年

11

月

3

日

公司发布的《控股股东代其全资子公司以资产抵偿所欠本公司货款》公告中披露公司拟投资建立的

1.5

代

线电容式触摸屏生产线，而非市场传闻的

3.5

代线。 前期公司将大股东抵债资产中的厂房和设备租赁取得

相应收益， 公司在购买其他后道工序设备后成立

1.5

代线电容式触摸屏生产线项目。 本公司拟筹建的

1.5

代线电容式触摸屏生产线属研发试验阶段，产品应用范围为工业仪表仪器触控面板等。 本公司拟建

1.5

代

线电容式触摸屏与目前市场上热销的

iPhone

使用的触摸屏同属投射式电容屏，在产品技术上有区别，后者

采用双面

ITO

制程，本公司产品是单面

ITO

制程，因而工艺上也有不同；触摸屏世代线的主要差异是玻璃

基板尺寸，本公司拟建

1.5

代线主要基本尺寸为

300*350mm

；另外

iPhone

触摸屏生产采用了

iPhone

专利的

技术方案，而本公司是采用合作方自有相关技术。 此事项公司正在筹划中，对其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传闻（

2

）

"

吸气剂是稀土应用

"

是混淆概念，公司

2010

年

11

月

9

日受让股权的南京华东赛斯真空材料

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经营

CCFL

（冷阴极荧光灯）的吸气剂，是用固态钛汞齐（

Ti3Hg

）和锆铝吸气剂（

ZrAl16

）复

合制成的，与稀土无关。

传闻（

3

）

"

公司是央企重组概念

"

内容不属实；

传闻（

3

）中涉及的华飞

20%

股权处置事项，本公司已于

2008

年

10

月

29

日将持有的

20%

华飞股权以

2.25

亿元价格转让给大股东

--

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并于

2008

年

11

月

4

日公司

2008-034

公告；

传闻（

3

）上述传闻已是

2008

年旧闻，内容不实。 公司特针对此传闻向大股东进行了书面函询。 大股东

回函并承诺：截至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没有对本公司进行资产整合、重组、收购、出售、发行股份以及其他

对本公司有重大影响事项的意向和计划。 故关于公司作为央企重组整体上市，

"

关键零部件产业的优质资

产注入华东科技

"

，将华东科技打造成为关键零部件产业的发展平台的传闻，传言纯属猜测，毫无事实依

据。

传闻（

4

）中涉及的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熊猫）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未参与

10

代线项目；中电熊猫的子公司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熊猫液晶）

正与夏普合作

6

代线项目，据了解，熊猫液晶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电熊猫、南京新型工业

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持股共同投资打造的高世代液晶面板专业生产企业。 熊猫液

晶引进夏普第六代液晶面板生产线，总投资

138

亿元，地点为南京仙林开发区高新产业园

"

液晶谷

"

。生产线

将于

2010

年

10

月建成，

2011

年

2

月实现规模量产。 熊猫液晶与本公司无直接资产关系，本公司也未参与

6

代线项目。 目前本公司与熊猫液晶无业务往来。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公司也未有其它正在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公司不存在对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或影响投资者合理预期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信息及相关的重大事件。

公司内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对照

自查，公司认真执行了上述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也未有针对特定对象披露未公开披露的公司重大事项

和价格敏感性信息。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四、公司

2010

年全年业绩情况

公司

2010

年年度业绩预计为亏损约

150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442%

，主要由于（

1

）因本公司上年同

期利润中非经常性损益

--

拆迁补偿占很大比例，预计本年度该项非经常性损益较少；（

2

）公司本年触控产

品亏损增加。上述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

2010-046

业绩预告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五、必要的提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是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727�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2010-060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南京华东赛斯真空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

2010

年

11

月

9

日本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 《本公司受让南京华

东赛斯真空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议案》已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现将其他有关事项补充披露如下：

本公司本次受让南京华东赛斯真空材料有限公司

31.11%

股权行为，不涉及当期华东赛斯的人员安置，

也不涉及土地租赁事项，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与本公司关联人构成关联交易，其产品与本公司关联人不存

在同业竞争，华东赛斯内控制度完善，在人员、资产、财务上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分开。

特此公告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836�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编号：（临）2010-044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澄 清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传闻情况：

2010

年

11

月

23

日，股吧中有关于

"

鑫茂科技有意收购荷兰光纤光缆巨头

Draka"

的传闻。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1

、上述传闻不属实，本公司无意收购荷兰光纤光缆巨头

Draka

。

2

、

2010

年

11

月

23

日，公司从控股股东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鑫茂集团

"

）处获

悉，鑫茂集团拟收购荷兰

DRAKA

公司的股权。 目前，鑫茂集团已将本次收购意向提交该公司管理委员会

和监事会，并拟以每股

20.50

欧元要约收购该公司已发行的全部普通股股份，预计收购金额超过

50

亿元

人民币。 上述收购事宜正在进一步商谈中，且鑫茂集团本次收购尚需中国政府相关有权机关审批，能否收

购成功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另外，

DRAKA

公司公告称，除鑫茂集团外，参与竞购

DRAKA

股权的还有意

大利电缆制造商

Prysmian SpA

，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收购方。

3

、鑫茂集团该次收购与本公司光通信产业具有一定关联性，如鑫茂集团收购

DRAKA

公司成功，将可

能利用其制造光纤预制棒的核心技术拓展预制棒制造的国内市场， 届时可能成为本公司光纤预制棒的主

要供应商之一，与本公司构成原材料采购日常关联交易。

4

、鑫茂集团承诺在收购完成后的未来

3

个月内无将此资产置入本公司的计划。

三、风险提示：

1

、截止目前，本公司预计

2010

年全年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不会发生大幅变动。

2

、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承诺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和重大股权转让等重大事项。

3

、本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1 月 23 日

证券代码：000997�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2010-053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情况的说明

截至

2010

年

11

月

23

日，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证券代码：

000997

；证

券简称：新大陆）连续

3

个交易日

(2010

年

11

月

19

日、

11

月

22

日、

11

月

23

日

)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

20%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关注、核实情况的说明

1

、经自查，董事会认为，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或补

充的情况。

2

、关于近期公司公告及公众传媒关注的有关事项，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公司管理层，对有关情况说

明如下：

根据公司与意大利

DATALOGIC

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双方拟从市场销售、产品互补、

技术交流等角度，开展双方各子公司间的合作，此举对双方的长远发展均将产生有利的影响。 但该合作的

各个层面，尚须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实施计划并付诸实施，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将根据具体实施结果逐

步显现，对公司短期、尤其是本年度的业绩将不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条码解码芯片的面市是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

行业设备专用芯片开发及产业

化项目

"

中开发过程的重要一步，从长远来看该芯片可望对公司相关业务带来深远影响。 但该项目是一个

产业化项目，还需进行芯片测试、产品化、市场化和产业化等其他工作，因此，该项目对公司短期、尤其是本

年度的业绩将不产生重大影响。

3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

大事项。

5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

、公司、控股股东承诺

3

个月内不存在关于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

2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

、公司

2010

年

1-9

月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为

5683

万元，每股收益为

0.12

元。 以

2010

年

11

月

23

日收盘价计算，市盈率为

164.8

倍。 截至目前，公司没有对

2010

年度业绩进行预增、预减或预亏。

4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1 月 23 日

证券简称：天宝股份 证券代码：002220� � � � � � � � � 公告编号：2010－046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股权质押及解除质押情况

接本公司股东黄作庆先生及大连承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承运投资

"

）通知：

1

、 黄作庆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股东黄作庆先生于

2010

年

6

月

18

日将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

26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3％

）质押给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井子支行，用于质押贷款。

2010

年

11

月

16

日，由于双方未履行借款合同，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井子支行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26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3％

）解除质押手续。 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出具了《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

、 承运投资

承运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1000

万股股份，用于为本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连分行申请贸易授信额度

7777

万元，期限为一年。 相关质押登记已于

2010

年

11

月

5

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日为

2010

年

11

月

4

日。

同时，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600

万股股份，用于大连春神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贷款

6,000

万元人民币，期限为一年。 相关质押登记已于

2010

年

11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日为

2010

年

11

月

4

日。

二、目前公司股权质押情况

1

、 截止本公告日， 承运投资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7,425.6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19,600

万股的

37.89%

），质押冻结总额为

6,35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9,600

万股的

32.40%

）。 具体如下：

（

1

）

2009

年

3

月

31

日，承运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1500

万股股份，用于本公司向中国进

出口银行大连分行申请

2000

万美元进口信贷流动资金贷款。

(

由于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

司总股本

98,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1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10

股。 该分派方案已于

2010

年

6

月

10

日实施完毕，故本质押股份目前为

3000

万股

)

（

2

）

2009

年

5

月

27

日，承运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250

万股股份，用于本公司向中国进

出口银行大连分行申请

350

万美元资金贷款。

(

由于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98,000,

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1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该分派方案已于

2010

年

6

月

10

日实施完毕，故本质押股份目前为

500

万股

)

（

4

）

2010

年

6

月

30

日，承运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700

万股股份，用于为本公司向中国进

出口银行大连分行申请

7000

万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贸易授信额度。

（

5

）

2010

年

10

月

26

日，承运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550

万股股份，用于为本公司向中国

进出口银行大连分行申请

5000

万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贷款。

（

6

）

2010

年

11

月

4

日，承运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1000

万股股份，用于为本公司向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申请贸易授信额度

7777

万元。

同时，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600

万股股份，用于大连春神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贷款

6,000

万元人民币。

2

、截止本公告日，黄作庆先生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4

，

781.065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9,600

万股的

24.39%

），质押冻结总额为

1,6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9,600

万股的

8.16%

）。

2010

年

03

月

16

日，黄作庆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800

万股股份，用于为本公司向中国进

出口银行大连分行申请

1700

万美元的境外投资贷款，用于收购日本

HOKUDAI

株式会社。

(

由于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总股本

98,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1

元人民币现金；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该分派方案已于

2010

年

6

月

10

日实施完毕，故本质押

股份目前为

1600

万股

)

除以上情况外，不存在其他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用于质押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Ｏ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483� � � � � � � �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0-022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227

号文核准，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

9

月

15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5,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

行价格

29.00

元。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确认，并

出具利安达验字【

2010

】

1063

号验资报告。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0]317

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2010

年

9

月

29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近日公司办理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

2010

年

11

月

19

日取得了江苏省南通工商行政管理局

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5,0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公司类型

由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11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483� � � � � � � �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0-023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集成有用资源，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全面合作，共同构建产学研联盟的创新体

系，共同推进全面技术合作，提升公司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生产

力，形成专业、产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努力实现

"

校企合作、产学共赢

"

，

2010

年

11

月

21

日公司全资子公

司南通润邦重机有限公司与武汉理工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书》。

武汉理工大学是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首批列入国家

"211

工程

"

重点建设的高校。 学校在

新材料、新能源、交通物流、机电汽车、信息技术和资源环境技术领域建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

室及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等多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自主创新研发基地。 近

10

年来，学校对高新技术的研

发投入近

30

亿元，取得了一大批自主创新的重大技术成果。

一、合作方式

经双方讨论决定，就港口起重运输机械技术的发展及其新产品研发与市场开拓，合作共建南通润邦重

机有限公司

&

武汉理工大学港口起重运输机械研究院 （简称

"

研究院

"

）。 双方的各项合作均通过

"

研究

院

"

这个平台来开展。

公司每年向

"

研究院

"

提供

30

万元工作经费。

二、主要合作事项

1

、人才培养

2

、科技合作

3

、信息和学术交流

4

、人员互聘

5

、设立润邦奖（助）学金

三、协议生效、变更和终止

1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

、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 协议有效期满十五天内双方不提出异议，合同自行延续三年。

3

、在合作过程中、双方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协商签订更加具体的专项项目协议或者合同，作为本协议

的附件。

4

、如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有任何变更、补充或修改，可根据双方的合作意愿和实际情况进行友好协

商，经双方同意后变更合作协议。 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随意更改本协议。

5

、在协议履行期间如因单方面原因提出中止合作，双方应进行友好协商，并在满足协议附件要求的前

提下，经双方同意后终止协议。

四、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

、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技术研发水平、创新能力和新产品开发，对公司未来业务将产生较积极的影响。

2

、有利于公司培养和储备技术研发人才，不断壮大研发队伍力量。

3

、有利于信息共享，整合双方的优势资源，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本协议的签订及履约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

五、协议履行的风险提示

协议仅为公司与武汉理工大学签订的框架协议，并未规定任何相关违约责任条款，只是原则性、框架

性规定。 协议确定了由公司与武汉理工大学共同组成的

"

研究院

"

研究小组，小组成员的流动或变更对后续

合作具体项目的预期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11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272� � �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2010-037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0

年度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日前揭晓，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川润动力设备有限公司自主研

发的《日产

5000

吨水泥生产线余热发电锅炉成套设备研制》项目获得一等奖，并获得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及中国工程机械学会共同颁发的获奖证书，证书编号：

1004062-01

。

该奖项的获得， 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及中国工程机械学会对本公司技术研发能力及余热发电锅炉

产品的认可，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直接影响。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1 月 24 日

关于融通旗下开放式基金参加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上交易和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银河证券）协商，我公司旗

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起参加银河证券开展的基金网上交易和基金定期定额业务前

端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活动。

一、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１

（前端）

融通债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３

（前端）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４

（前端）

融通蓝筹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５

（前端）

融通行业景气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６

（前端）

融通巨潮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７

（前端）

融通动力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９

（前端）

融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１０

（前端）

融通内需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１１

（前端）

投资者在银河证券办理基金定投业务的具体程序和业务规则详见银河证券的相关规定。

二、活动内容：

（一）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网上交易方式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优惠；

（二）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网上交易方式或柜台方式办理定期定额业务，其申购费率享有优惠；

（三）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优惠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一律

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各基金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

关法律文件及最新的业务公告。

三、重要提示

１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２

、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上述基金正常申购期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和定投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后

端模式申购费率、基金转换所涉及的申购费率、交易所场内基金的场内申购费率及处于募集期的开放式基

金认购费率。

３

、 本公司将与银河证券协商后决定上述优惠活动是否展期以及新增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产品，

本公司将另行公告相关内容。 相关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银河证券此活动的最新规定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银河证券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ｗｗｗ．ｒ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２

、银河证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３－８０８８

（免长途话

费）或

０７５５－２６９４８０８８

。

五、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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